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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自治区政协

十一届四次会议第 076 号提案答复的函

民革宁夏区委会：

贵委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我区农村宅基地立法工作的提案》收

悉。经商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、公安厅，现答复如下：

农村宅基地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，农村的稳定和经济社会

发展的大局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

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》指出，要“探索宅基地所

有权、资格权、使用权分置实现形式。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

包权、宅基地使用权、集体收益分配权，鼓励依法自愿有偿转让”。

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对于激活农村土地资源要素、促进城乡

融合发展具有积极作用，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。按照

机构改革和新修订的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宅

基地改革和管理工作，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国土空间规划、土地利

用计划和规划许可等工作。自然资源厅在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

改变、耕地红线不突破、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，会同农业农

村等相关部门，在法律框架下寻求农村宅基地改革创新的破题路

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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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快完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

（一）关于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》修订事宜

2000 年 11 月 17 日，自治区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

议通过的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

在保护开发、合理利用土地，切实保护耕地，促进全区经济社会

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但随着《土地管理法》的修订

施行和全区土地管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，《条例》部分内容已

不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，亟待修改和完善。自治区人民政

府办公厅 2021 年 4 月印发的《2021 年立法工作计划》（宁政办

发〔2021〕20 号），将《条例》列入 2021 年拟调研论证的地方性

法规项目。自然资源厅第一时间启动调研论证工作，赴五市深入

调研《条例》实施情况，全面摸清各市县（区）土地管理现状，

摸准存在的问题，提出意见建议。目前，正在起草《条例》（修订

草案），我们将商请相关部门，进一步健全完善宅基地申请、审批

程序，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等规定，力争 2022 年修订出台。

（二）关于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宅基地管理办法》制定事

宜

2020 年 7 月，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深化农村宅

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》（厅字〔2020〕18 号）。我区平罗县、贺

兰县被列为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，积极探索宅基地

所有权、资格权、使用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。平罗县针对历史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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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形成的宅基地审批不严、批而未建、违规多占、非法转让、“一

户多宅”和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使用等问题，总结出“超占有偿

使用、转让政府补贴、审批县域统筹、新增成本分摊”宅基地管

理办法，进一步强化农村宅基地的审批、监管、使用和转让，活

化农村宅基地和农房权能。石嘴山市、沙坡头区 2020 年被确定为

全区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盘活利用试点，在全面摸清农村

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面积、位置、权属等基础上，围绕试点内

容，遴选出闲置率较高、分布较集中、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强的

村进行试点，目前试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。下一步，农业农村

厅将力争通过试点形成一套在全区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，为制

定我区宅基地管理办法积累经验。

二、细化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规定

关于贵委建议在《条例》修订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

以及意见建议，我们将提请人大在下一步《条例》修订过程中酌

情吸收采纳。

（一）在实现户有所居方面。宅基地是保障农民安居乐业和

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，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农业

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》（中农发〔2019〕

11 号）要求，“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外的村庄，要通过优先安

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、村庄整治、废旧宅基地腾退等多种方

式，增加宅基地空间，满足符合宅基地分配条件农户的建房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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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，可以通过建设农民公寓、农民住宅小

区等方式，满足农民居住需要”。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第一

款规定：“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，其宅基地的面积不

得超过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规定的标准”。在下一步农村宅基地制

度改革和《条例》修订过程中，自然资源厅将联合农业农村、公

安等部门，积极吸收上位法律法规规定及贵委意见建议，探索形

成科学的宅基地管理利用制度体系，进一步合理确定宅基地面积

标准，真正实现户有所居。

（二）在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方面。2015 年 3 月，中央在全

国 33 个试点地区部署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，我区平罗县承

担了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任务。平罗县制定《农村集体土地和房

屋产权自愿退出收储暂行办法》等规定，创新制定了分层级、差

别化的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，初步打造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试点

实践样本。为促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，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

二条第六款明确规定，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愿有

偿退出宅基地，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

基地和闲置住宅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

年修订）第三十五条规定：“国家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依法自

愿有偿退出宅基地。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村

民委员会等应当将退出的宅基地优先用于保障该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成员的宅基地需求”。下一步，我们将配合农业农村等部门，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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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盘活农村闲置房地资源，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。

在宅基地所有权人同意的前提下，鼓励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向本

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村民有偿转让的方式退

出宅基地。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采取自营、出租、入

股、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，拓宽农民增收

渠道。有序推进农村闲置宅基地整治，依法依规利用城乡建设用

地增减挂钩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政策，为乡村振兴提供

土地等要素保障。积极探索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

的有效途径和政策措施，提请自治区人大在《条例》修订时酌情

吸纳。

（三）在宅基地审批方面。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第四

款规定，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为农村村民住宅用地审批主体。农业

农村部、自然资源部 2019 年 12 月 12 日印发的《关于规范农村

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知》（农经发〔2019〕6 号）文件，对农业农

村部门、自然资源部门在农村宅基地用地建房审批管理方面的部

门职责作了明确规定，指出：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农村宅基地改革

和管理工作，建立健全宅基地分配、使用、流转、违法用地查处

等管理制度，完善宅基地用地标准，指导宅基地合理布局、闲置

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利用；组织开展农村宅基地现状和需求情况统

计调查，及时将农民建房新增建设用地需求通报同级自然资源部

门；参与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国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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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规划、土地利用计划和规划许可等工作，在国土空间规划中

统筹安排宅基地用地规模和布局，满足合理的宅基地需求，依法

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和规划许可等相关手续。上述法律及政策文

件已经明确了在新的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中政府及部门的职责范

围，下一步，自然资源厅将根据上位法修订情况及时修改《条例》

相关规定，并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

（四）在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方面。为推进我区农村宅基地

确权登记工作，我们先后印发了《关于加快推进全区农村宅基地

和房屋统一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通知》（宁政办发〔2017〕133

号）《关于全区农村宅基地“房地一体”确权登记颁证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宁国土资发〔2017〕347 号）《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

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质量检查验收指南》，指导市县（区）妥善办

理农村宅基地“房地一体”确权登记工作。截至 2021 年６月底，

全区共有宅基地 92.7 万宗，已完成“房地一体”地籍调查 91.5

万宗，完成率 98.68%；全区农村宅基地“房地一体”应登记发证

62.９万宗，已登记发证 59.５万宗，登记发证率 94.６%；不具备

登记发证条件共计 29.８万宗。为化解农村不动产登记疑难问题，

依法保障群众合法权益，自然资源厅起草了《关于化解农村宅基

地确权登记疑难问题的若干政策措施（初稿）》，就“一户多宅”、

“一宅多户”、无权属来源、权属有争议、空闲宅基地及移民宅基

地确权登记等农村不动产登记疑难问题，明确了相应的政策措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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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该《通知》待报送自治区人民政府后印发实施，我厅将切实

做好相关工作。

下一步，自然资源厅将紧盯农村闲置房地问题，会同农业农

村厅等部门持续做好有关工作。一是深入贯彻执行新《土地管理

法》及其《实施条例》，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，

为解决农村闲置房地问题构建制度保障。二是统筹农村住宅建

设、产业发展、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等各类建设用地，支持农村

新产业新业态融合发展用地，提升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效益和集约

化水平。三是全力推进“多规合一”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工作，

结合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，统筹开展村庄布局工作，合理

确定村庄定位、用地规模及开发保护管控边界，为全区农村发展

建设提供科学的规划引导。四是继续做好农村宅基地“房地一体”

确权登记工作，严格执行“一户一宅”政策，将农村宅基地和房

屋统一确权登记到“户”，全面实现农村宅基地“房地一体”调查、

确权、登记、颁证。

非常感谢贵委对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视和关心，对贵委提出的

建议表示衷心的感谢！我们真诚期盼贵委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

自然资源管理工作，我们将以不懈努力和扎实工作回报社会各界

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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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1 年 8 月 10 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综合法规处 王运霞 0951—5059636

抄送：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，自治区人民政府督查室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10 日印发


